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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選課須知 

一、網路選課：本校首頁網址 http://www.pccu.edu.tw/ → 選課專用入口。 

二、網路選課實施對象為本校正式學制在學學生。 

三、候選課程開放時間：114年 12月 19日至 115年 3月 2日。 

四、選課注意事項： 

1.學生選課依本校選課辦法辦理。 

2.學生應注意「選課須知」及各開課單位公布之選課有關規定，如「選修外系課程」、「修

習高年級必修課程」、「修習學分上下限」及「先修或擋修課程」等規定，所選課程若

有先修或擋修課程之限制，不符合選課規定者將逕行刪除。 

3.「學院」開設之一般課程，各學制學生均可選修；研究生修習(非基礎學科)以 70分為

及格，大學生修習以 60分為及格。 

4.選課及人數過多之課程分班分組之優先順序： 

(1)本班學生(含復學生)、(2)雙主修、輔系學生、(3)本系延畢生、(4) 本系四年級(含建

築系五年級)學生、(5)本系三年級學生、(6)本系二年級學生、(7)本系一年級學生、(8)

補修大學部基礎課程之研究生、(9)同一學院他系之延畢生、(10)非同一學院他系之延

畢生、 (11)同一學院他系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12)同一學院他系三年級學

生、(13)同一學院他系二年級學生、(14)同一學院他系一年級學生、(15)他院四年級(含

建築系五年級)學生、(16)他院三年級學生、(17)他院二年級學生、(18)他院一年級學生 

5.「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單獨開班之課程，以具備相關身分者為本班學生。 

6.大學部學碩連讀學生，每學期修習碩士班課程學分數不得高於 12學分，且不得加選研

共科英文及碩博士班密集英語課程。 

五、選課日期及規定： 

在學生第一階段 (分年級選課)  

114.2所屬身份別 系統開放選課時間 

碩博士班、學士後專班已完成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 

【含 114.1在學且 114.2確定延畢之大學部延畢生】 
12/22 09:00 ~ 12/23 07:00 

碩博士班、學士後專班全部學生 

【含 114.1在學且 114.2確定延畢之大學部延畢生】 
12/22 13:00 ~ 12/23 07:00 

大學部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  

已完成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 
12/23 09:00 ~ 12/24 07:00 

大學部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  12/23 13:00 ~ 12/24 07:00 

大學部三年級已完成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 12/24 09:00 ~ 12/25 07:00 

大學部三年級全部學生 12/24 13:00 ~ 12/25 07:00 

大學部二年級已完成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 12/26 09:00 ~ 12/27 07:00 

大學部二年級全部學生 12/26 13:00 ~ 12/27 07:00 

大學部一年級已完成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 12/29 09:00 ~ 12/30 07:00 

大學部一年級全部學生 12/29 13:00 ~ 12/30 07:00 

未於上述時間選課或其他學生 12/30 09:00 ~ 12/31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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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與限制： 

1.大學部一年級學生「國文」、「外文：閱讀與聽講」課程，本階段不開放選課。 

2.具「教育學程」、「應屆畢業生」身分者，於本階段選課即可於系統內加修至 30學分。 

3.具輔系／雙主修身分者，得於系統內加修至 28學分，仍可填寫《修讀輔系／雙主修學

生加修課程申請表》，至教務組申請加修一科。 

4.所選課程為「輔系(所)」、「雙主修」、「教育學程」等課程，學生應於選課時自行設定學

分性質。 

5.通識課程：每學期僅能修習 2門通識課程，已修滿通識課程 10學分者，於第一階段不

可再選課，如修習通識領域錯誤或通識課程補修跨域專長停開課程者，可於本階段依各

年級選課時程，持選課更正單至通識中心選課。 

6. 115年 1月 8日起可自行於系統中查詢第一階段選課結果，未選課者，請於「第二階段

選課」辦理。 

7.學碩連讀舊生(113.2 以前錄取通過可修讀碩士班課程之學士班學生)，本階段可依各年級

選課時間自行上網選課。 

8.棄修課程視同曾經修習過該課程，若學生棄修學年課之上學期課程，系統將會直接帶入

下學期課程；但部分學年課程規劃為連貫性，系所組如判定不宜讓棄修學生修習下學期

課程者，則請系所組宣導同學自行退選下學期課程。 

寒轉生、復學生、國際專修部正式學籍新生、研究所新生  第一階段 

系統開放 
選課時間 115年 2月 5日（四）上午 9時起 ～ 115年 2月 6日（五）上午 7時  

規定與限制： 

1.復學生及國際專修部正式學籍新生將會帶入該年級課程，請自行調整選課。 

2.轉學生僅會帶入倫理課程，抵免後需補修之課程請自行選課。 

3.研究所新生僅帶入必修課程，其餘課程請自行選課。 

第二階段 (不分年級選課)  

系統開放 
選課時間 

115年 2月 23日（一）上午 9時起 ～ 115年 3月 2日（一）上午 7時 

規定與限制： 

1.大學部學生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本階段可於系統內加修至 30學分。 

2.大學部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已修滿通識課程 10學分者，於本階段始得加選至

多 2門通識課程。 

3.本階段所選課程不得超過該課程之開課人數，依上線時之缺額，先選先上。 

4.已逕行刪除擋修、未先修等不符選課規定及因選課人數過多而分班上課之選課資料，故

請同學務必自行上網查看選課結果。115年 3 月 5日起可自行於系統中查詢及列印第二

階段選課結果。 

5. 學碩連讀新生(114.1錄取通過可修讀碩士班課程之學士班學生)，本階段開放選課。 

選課更正：紙本辦理 

現場受理 
選課時間 115年 3月 5日（四）、3月 6日（五）(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受理地點 大恩館 10樓教務處教務組走廊 

規定與限制： 

1.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選課更正期間辦理選課更正： 

(1)因所選課程有衝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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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所選學分不符選課辦法第三條規定者； 

(3)因所選課程停開、增開組別或抵免學分者； 

(4)因不可歸責於學生之事由，致不能於選課期間辦理加退選課程者。 

2.加選第三門以上尚有名額之通識課程者，可於此階段辦理。 

3.辦理程序： 

(1)《選課更正申請表》請自行至教務處教務組網頁，表單下載中自行下載。 

(2)填妥《選課更正申請表》，經開課系所組學位學程審核及系所主任簽章，於規定時間

內辦理，並於學生專區確認。 

六、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課程請依其課程修習規定辦理。 

七、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113學年度前(含)入學學生，若需補修必修課程者，請選 0

學分的全民國防課程(課程代號：MT63)。 

八、倫理課程 

1.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應修習各班開設之「職業倫理」和「中華文化專題」。 

2.該課程由教務處整班(延畢生除外)帶入，各班上課時間、地點，依各系公告。 

3.倫理課程因與輔系雙主修課程或必修課程衝堂，需退選或重補修者請至教務處教務組下載《倫

理課程加退選/重補修申請表》，填妥與導師約定之輔導時間後，於 115 年 2月 26日前送至教

務組辦理加退選。 

九、密集英語課程，為本校全球競爭力檢定之配套課程。 

(一)碩博士班「密集英語：聽說」、「密集英語：讀寫」選課注意事項： 

1.第一階段開放網路選課，「候選名額」限 200 人，後由選課單位依其優先順序進行

刪除，選課人數限額 50名。選課優先順序如下： 

（1）博 7與碩 4。 

（2）博 4、5、6與碩 3。 

（3）博 2、3與碩 2。 

（4）博 1與碩 1。 

2.遇有同一優先順序層級者，則以選課時間先後來決定。請務必於 115年 1月 8日上

網確認選課結果。 

(二)大學部「密集英語(一)」、「密集英語(二)」課程不得認抵研究所密集英語課程，亦不

開放研究所學生選課。 

十、加退選結束後，除確認所選課程是否正確外，並請於學生專區中查詢金融紀錄，且依規

定期限繳納應補繳之學分費或語文實習費，以免課程遭到刪除。 

十一、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